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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债券回售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

深证上〔2020〕41 号

各市场参与人：

为进一步优化和规范债券回售业务，促进债券市场健康有

序发展，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现就债券回售业务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在本所上市交易或者挂牌转让的债券（不含上市公司

可转换公司债券）的回售相关业务，适用本通知。资产支持证

券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二、债券持有人可在回售申报期间，按照债券代码进行回

售申报，申报数量为 1 张或其整数倍。

三、已申报回售登记的债券持有人，可根据发行人回售业

务实施提示性公告的约定，于回售登记开始日至回售资金到账

日前 6 个交易日之间，通过本所撤销回售申报。存在本所认可

的特殊情形的，债券持有人需另行向本所提交撤销回售申请。

证券经营机构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协助债券持有人做好

回售申报撤销的有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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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回售申报撤销实行余额管理。债券持有人应在已回售

登记额度内申请撤销，当日申请撤销的合计数量超过已回售登

记余额的，按照已回售申报登记余额进行撤销回售处理。

五、回售申报撤销成功的债券，投资者可于次一交易日起

根据本所债券交易转让有关规定进行交易转让。

六、发行人拟开展债券回售后转售业务的，应当于转售开

始前将已开立的深市 A 股证券账户用于开展债券转售业务。

债券转售业务原则上自回售资金到账日次日起 20 个交易

日内完成。经本所认可，发行人公告延期事由的，可适当延长

转售期。

七、债券发行人应于回售登记开始日前披露债券回售业务

实施提示性公告，明确本次回售申报与撤销回售申报方案、是

否拟开展转售业务及相关合规意见等相关事项。

债券回售及撤销回售登记期结束后，发行人应当及时披露

回售申报结果公告，说明本次回售的最终结果、是否对已申报

回售的债券进行转售及拟转售数量等相关事项。

债券转售业务完成后，发行人应当及时披露债券转售实施

结果公告，披露已完成的债券转售数量及未能实施转售的债券

注销数量等相关事项。

八、通过本所技术系统实施转售的，投资者可于转售完成

的次一交易日起根据本所债券交易转让有关规定进行交易转

让。



— 3 —

未通过本所技术系统实施转售的，发行人应当及时公告已

办理的转售数量及流通日期，投资者可自流通日起根据债券交

易转让有关规定进行交易转让。

债券转售业务完成后未能实施转售的债券，发行人应当及

时予以注销。

九、债券转售的受让方应符合该债券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

相关要求。证券经营机构应做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工作。

十、债券投资者参与债券回售撤销或转售业务，应当全面

评估自身的经济实力、债券风险识别能力、风险控制与承受能

力，进行独立的投资判断，知悉并自行承担债券市场投资风险。

十一、技术系统改造完成前，存在债券回售撤销或转售需

求的，发行人或受托管理人可以通过本所固定收益品种业务专

区提交相关申请材料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特此通知

深圳证券交易所

2020 年 1 月 15 日


